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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教普〔2017〕58号 

 

 

关于进一步明确外来人员子女就学 

义务教育的工作意见  
 

各初中、小学，局属各单位： 

为积极响应县委县政府提出的“四四二”战略体系，营造

我县良好的工业发展环境，进一步助推我县工业发展，根据上

级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文件以及常人才办〔2015〕2号、常教普

〔2017〕36、38 号文件精神，现就做好外来人员子女就学义

务教育工作提出如下意见： 

一、报名对象及条件 

小学新生为年满6周岁的适龄儿童，初中新生为受完6年

小学教育的适龄少年。 

第一类 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，可报名城区公办初中、小学

就读： 

1.创业人才子女。企业总经理、副总经理（年薪 15 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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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）；创业绿卡持有者；县委、县政府签约的重大招商引资

项目负责人等（由县经信局认定）。 

2.创新人才子女。两院院士、国家级重点人才、省部级重

点人才、省部级中青年专家、地市级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、拔

尖人才、学科带头人等以及我县工业类紧缺急需的高级技师和

其他高层次人才（由县人才办认定）。 

3.城区有房户子女。监护人在我县城区有固定房产且居住

（房产证截止时间为当年5月 20日前），且父母至少一方在我

县城区或三大工业园区务工一年以上（新都工业园区、绿色产

业集聚区的区域范围由园区管委会认定，辉埠新区的区域范围

由辉埠镇政府认定）。 

4.儿童或父母持有常山城区《居住证》（当年4月底前），

且父母双方在我县城区或三大工业园区务工一年以上人员子

女。 

第二类 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，可就近到农村初中、小学报

名就读： 

1.持有本县《居住证》，父母在我县城区或三大工业园区

务工未满1年，或父母只有一方在城区或三大工业园区务工人

员子女； 

2.持有本县《居住证》且在各乡镇工业功能配套区务工半

年以上人员子女； 

3.在各农村小学学区范围内其他外来务工人员子女。 

二、报名时间及地点 

1.报名时间：城区小学为每年5月下旬（具体以教育局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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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的招生公告为准），农村小学为每年9月 1日。初中为每年

5月底至 6月初。 

2.报名地点：符合城区公办初中、小学就学条件的对象到

教育局教育科报名，符合农村公办初中、小学就学条件的对象

到各相应学校报名。 

三、报名时应提供的材料（原件与复印件各1份）： 

第一类对象： 

（1）户口本； 

（2）儿童预防接种证； 

（3）计划生育证明及以下材料： 

创业人才需提供：所在企业及经信局提供的证明，或创业

绿卡； 

创新人才需提供：所在单位及县人才办证明； 

城区有房户子女需提供：《居住证》、房产证及经园区管

委会认定的劳动合同、养老保险缴纳证明和工资证明； 

持有城区《居住证》户需提供：《居住证》及城区实际居

住地证明、租房协议、户籍地无监护条件证明，以及父母务工

材料（经园区管委会认定的劳动合同、养老保险缴纳证明和工

资证明）。 

上述报名对象经教育局审核后，对符合就读条件的对象统

筹安排在城区公办初中、小学就读。 

第二类对象： 

（1）户口本； 

（2）儿童预防接种证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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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计划生育证明； 

（4）《居住证》； 

（5）户籍地无监护证明； 

（6）相关务工证明材料。 

此类对象经学校审核后予以安排就读，学校不得拒收。对

未及时办理有关材料的对象，相关学校要积极创造条件予以接

收入学。 

四、相关事项 

1.凡符合就读条件的外来人员子女，与本地学生享受同等

待遇。 

2.报名结束后，县教育局将对报名对象进行核实，发现不

符合学籍管理规定以及弄虚作假者即取消入学资格。城区公办

中小学录取结果于8月 20日前由各学校予以公布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

抄送：市教育局，县委办，县人大办，县府办，县政协办，各乡镇（街

道），部门。 

常山县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4月 24日印发 


